
■■■■■ ■■■■■ ■■■■■

文件
2016年11月21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

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电动自行车，
是指以蓄电池为能源的电动机作为动力
装置驱动，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
形尺寸等技术参数，符合电动自行车国
家标准的非机动车。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的领导，建立
工作协调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生
产环节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
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电
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销售市场的监督
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
环境保护等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电动自行车登记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电动自行车登记应当遵循
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将电动自行车登记的事项、
条件、依据、程序、期限以及收费标准、需
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表等示
范文本在办理登记的场所公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便于
群众查阅电动自行车登记的有关规定，
下载、使用有关表格。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使用计算机登记系
统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建立数据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加强电动自行车资料、档案管
理和信息采集工作，建立电动自行车计算
机信息网络，提供有关信息查询服务。

第六条 本省实行电动自行车产品
目录管理。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会
同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业和信息化、环境保护等部门编制电
动自行车产品目录，载明品牌、型号、生
产企业等项目，定期向社会公布并适时
更新。

未列入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禁
止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销售和登记。

第七条 需列入目录销售的电动自
行车，经销商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申请。申
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生产许可相关证明文件；
（二）产品质量证书；
（三）营业执照；
（四）产品图像；
（五）其他技术资料等。
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会同省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业和
信息化、环境保护等部门，对申请列入目
录的电动自行车产品进行审核。符合条
件的，应当列入目录。

第八条 电动自行车须经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电动自行车号
牌和行驶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电动自行车号牌和行驶证的式样，
由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规定并
监制。

电动自行车号牌号码采用计算机自
动选取的方式确定。

电动自行车登记收取牌、证工本
费。工本费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
准收取，并全部上缴国库。

第九条 购买电动自行车，所有权人
应当自购车之日起30日内，向其住所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申请注册登记，应当现场交验车辆，
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所有权人身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或者其他合法来历证

明；
（三）车辆出厂合格证；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
料。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申请材料
齐全且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应当自
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办理注册登
记，核发号牌和行驶证；不予登记的，应
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

（一）未列入本省电动自行车产品目
录的；

（二）列入本省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
但经核查有关技术参数与目录不符的；

（三）证明、凭证无效或者与车辆不
符的；

（四）非法改装、拼装或者有凿改痕
迹的；

（五）属于被盗抢或者其他非法占有
的；

（六）具有改变设计最高时速的变速
功能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十一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
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有权人应当在
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

（一）改变车身颜色的；
（二）更换电动机的；
（三）更换车身、车架的；
（四）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
第十二条 申请变更登记，所有权

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电动自行车，并
提交下列材料：

（一）所有权人身份证明；
（二）电动自行车行驶证。
属于更换电动机、车身或者车架、整

车的，还应当提供生产企业或者经销商
出具的相关合格证明。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
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重新核

发行驶证。
第十三条 电动自行车所有权人发

现登记内容有误的，应当及时到登记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更正。

电动自行车所有权人的联系方式、
住址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到登记地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已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
有权发生转移的，现所有权人应当自转
移之日起30日内，持下列材料到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所有权转移登
记：

（一）现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
（三）电动自行车行驶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

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重新核
发行驶证。

电动自行车所有权人申请办理转移
登记前，应当将该车涉及的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第十五条 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予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

（一）与该车档案记载内容不一致
的；

（二）属于被盗抢或者其他非法占
有、被依法查封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十六条 已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所有权人应当向登记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一）因失窃、丢失或者其他原因不
能使用的；

（二）因质量问题退车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十七条 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

证丢失或者损毁的，所有权人应当在30
日内持身份证明向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申请补领或者换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审查所

有权人提交的证明材料，收回未丢失或者
损毁的号牌、行驶证，自受理之日起1日内
补发或者换发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第十八条 电动自行车所有权人申
请电动自行车登记，应当向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提交本办法规定的材料，并
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九条 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
行驶，应当悬挂号牌，并随车携带行驶证。

电动自行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安
装，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
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
借、挪用、涂改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
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第二十条 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权
人、管理人为电动自行车购买相关保险。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办理登记
时，应当宣传电动自行车购买保险的相
关内容。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
一款规定，电动自行车未取得号牌和行
驶证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处50元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携带
行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
30元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处50元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
伪造、变造号牌、行驶证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罚款；转借、挪
用、涂改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号牌、行
驶证的，处100元罚款。

第二十三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取得电动自行车登记的，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撤销登记，收缴
号牌和行驶证。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办理电动
自行车登记或者补领、换领号牌、行驶证等
业务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
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工业和信
息化、环境保护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
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其所在单位、监察机关或者上级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电动自行车产
品目录的；

（二）对不符合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办
理号牌、行驶证的；

（三）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登记
的；

（四）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前购买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应当自本
办法施行之日起90日内，向所在地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临时通行许可，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进行
登记，发放临时通行号牌和行驶证。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临时
通行号牌和行驶证有效期为5年，期满
后不得上道路行驶。

鼓励电动自行车销售商采用以旧换
新、折价回购等方式回收不符合国家标
准的电动自行车。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登
记的电动自行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登记
条件的，继续有效。

《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在海口市范
围内适用《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 省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
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有关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
问题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
起施行。

《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为了进一步增强立法的公开性、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省政府法制办就《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在2016年12月15日前，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或南海网查看全文内容，并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一、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办公大楼916室立法二处（邮政编码：570203），并请在信封上注明“电动

自行车登记办法征求意见”字样。
二、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592771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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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费岂能代缴
17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分别向

江西、广西两省份反馈了督察意
见。其中，江西乐平市政府违反《排
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2012年
至2014年，多次用财政资金为36
家企业代缴排污费1147万元。

按照“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
企业排污要由企业担责，可令人瞠
目的是，竟有政府为企业代缴排污
费。政府代缴排污费于情于理都不
应该，一则违反了环保规定，政府部
门“带头”违规，环保法令权威性何
在；二则有违排污费征收初衷，本
来，排污费的征收是为了倒逼企业

履行环保职责，可政府代缴，企业疼
不到身上，还有何动力做好环保；此
外，以巨额财政资金为企业排污买
单，可曾考虑过纳税人的意见？政
府代缴排污费，归根结底，是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如
此本末倒置的发展方式无异于饮鸩
止渴，不利于长远发展。这正是：

企业为利把污排，
政府买单不应该；
竭泽而渔难行远，
发展环境买不来。

（图/闵汝明 文/张成林）

■ 申国华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签
字、按手印，是我们通常在签署重要协
议、合约时要遇到的场景。然而，这么
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却难倒了河南
小伙儿吴建平。由于早年间失去双
臂，无法按手印，他在买房过程中遭遇
了重重困难。

银行贷款按手印、签合同按手印、
写证明按手印……签字画押，已经成
为一部分人潜意识中的“惯例”。一些
地方和部门遇上需要写纸质材料的事
情，往往都是“一支笔”“一盒印泥”“一
根手指头”。然而，类似做法，遇上没
有手指或者双臂的人，则显得明显不
合时宜。

其实，现实生活中，有不少惯例虽
实行多年，但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弊
端。比如，一些银行办理相关业务必须
本人签字确认，于是，就曾出现过七旬
老人被抬着去银行修改密码的闹剧；前
几年，个别单位需要公民身份信息，明
明拿着公安分局制作的居民身份证，却

硬要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
在这些单位和公务人员看来，本

人签字才可认定，而且制度必须遵守，
否则，自己就可能担风险，而一旦证明
在手，就是有什么问题，自己也可免责
或者减轻责任。这些事情，说来说去，
就是不敢担责。即使明明知道可以借
助“绿色通道”或者其他更为合适的方
式处理，却仍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或者“随大流”的心态，让当事人跑
一趟又一趟。正是由于这种不愿担责
心理作祟，遇到惯例之外的事情，一些
服务人员总是找尽各种客观理由搪
塞、敷衍，多拿“惯例”当“挡箭牌”，摆
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惯例是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所设
计，同时也为方便人们生活而设定。
然而，当惯例与客观现实发生矛盾时，
要以最大方便群众为主要原则，实现
惯例与现实的“无缝对接”，这样既能
快速解决群众的诉求，又可维护惯例
的权威性，一举两得，如此才是履职尽
责，敢于担当的表现。否则，倘若只是
一味地照本宣科、盲从惯例，不仅使群
众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会引起群
众的怨言，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得不
偿失。

■ 饶思锐

11月19日，首届中国金牌旅游小吃
颁奖典礼在北京市举行，我省文昌抱罗
粉、琼海椰奶炒冰清补凉、新泰来定安粽
子、三厨新海府乐蟹粥、琼海嘉积凉爽冷
饮店芒果肠粉、琼海嘉积银海杂粮甜品
店鸡屎藤粿仔汤、鲜椰丝益母草粑7个
小吃获评“首届中国金牌旅游小吃”。

说起特色小吃，相信每个人都能
列出一大串，有的是早已尝过念念不
忘，有的是久闻盛名心向往之，之所以

如此，就在于这些特色小吃历史悠久、
价格平民、口碑极佳，早已经过历史的
洗淘和“吃货”的甄别，成为大众的选
择。相对而言，特色小吃因取材、做法
极富地域特色，能够突出反映当地的传
统饮食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非在本地
难觅正宗口味，故而特色小吃也就成为
不少人出差、旅游的不二选择。甚至不
少人舍大餐而求小吃、舍近道而觅正
宗，更有甚者出门前就做好“功课”，搜
索美食地图、列出必尝清单，大有不挨
个尝遍誓不罢休之势。

吃、住、行、游、购、娱，在旅游产业六
要素里，吃排在了第一位，足见国人对吃
的重视，也足见美食之于旅游的意义。

特色小吃是旅游餐饮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不肯将就者的首选，有时甚至是“吃
货”旅行者的旅游目的之所在。一个特
色小吃能让人记住一座城市，成为一座
城市的旅游招牌，如北京炸酱面、杭州小
笼包、天津麻花、武汉热干面、长沙臭豆
腐、西安肉夹馍、重庆酸辣汤、云南过桥
米线等等，不少城市就是因为特色小吃
丰富而拥有较强的旅游竞争力。

可以说，旅游业态因特色小吃而
愈加丰富，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魅力
也因特色小吃而愈加彰显。而特色小
吃得益于游客的“朋友圈”、微博等口
碑营销而声名远播，愈加大卖，特色小
吃与旅游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此次

我省7个特色小吃获评“首届中国金牌
旅游小吃”，就是对我省特色小吃旅游
功能的一次肯定。

海南的特色小吃极具特色，且为
数众多。但客观地讲，海南特色小吃
在全国的知名度还不够高，能够代表
海南地域形象的比较少。一方面，缺
乏有显著竞争力的特色小吃品牌；另
一方面，特色小吃的生产主要依赖于
小作坊，就餐环境较差，质量难以保
障，口感等也缺乏稳定性。举例来说，
海南鸡饭，墙内开花墙外香，成为新加
坡美食代表，在国内知名度却并不高，
这从侧面说明我们不缺美味小吃，缺
的是品牌、管理质量的提升。

对此，相关部门要深入挖掘民间
特色小吃，通过历史寻源、口味鉴定、
市场评比等手段为正宗小吃正名，全
力打造特色小吃品牌，扶持相关企业
做大做强传统美食。同时，还要整治
规范小吃市场，通过打造特色美食一
条街、挖掘特色小吃历史文化价值等
手段，促进就餐环境的优化和品牌的
规范运营，以及地域旅游形象的塑
造。只有将海南特色旅游小吃真正打
造成叫得响、卖得好、走得出去的小吃
品牌，才能牢牢抓住“吃货”们的胃，使
其真正成为海南旅游业的重要产品形
态，成为彰显海南旅游特色、代表海南
地域形象的重要产业。

抓住“吃货”商机 做大小吃品牌

@光明日报：请拿出停招罚单伺
候被实习乱象。在“双十一”包裹爆仓
之际，韵达快递西北分拣中心迎来了
240 名陕西某职校的大二学生，他们
学的是公路运输管理，却从事快递分
拣员的实习工作，每天工作 10 小时，
报酬仅有10元。少数职校究竟是“心
太大”还是“胆儿太肥”？

@法制网：要二孩还需法定生育
福利政策“撑腰”。大城市之所以出现
低生育率，一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影响，
二是因为生育成本的影响。直接的抚
育成本和高昂的机会成本叠加在一起
使得不少年轻父母在二孩生育面前望
而却步，害怕做房奴和孩奴。“根本原
因是公共资源配置匮乏和公共服务缺
位，不能主动适应人口和生育的新态
势并及时作出调整。”

@央视新闻评论：警察规范执法，
标准有了还要看落实。要让规范化执
法从理念变成美好的现实，离不开两
点：首先，要加强宣传，获得公众更多的
理解和配合。对于规范化执法的内容，
群众知晓得越清晰，配合度就会越高。
其次，规范化执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办
案质量，要避免矫枉过正，避免让人民
警察在执法中畏手畏脚。毕竟，“该出
手时就出手”是人民警察应有的本色。

“惯例”不是履责的挡箭牌

杜绝体罚教育
亟需法律兜底

银川市清湖幼儿园的几名儿童家长向媒体
反映，几天前，清湖幼儿园大三班的几名幼童总喊
疼，家长们陆续发现，孩子身上有类似针眼儿的伤
疤。11月19日，银川警方对此事发布通报，警方
正在全力取证调查。（11月20日《新消息报》）

说真的，教育发展到了今天，看到变着法子
体罚学生的新闻更多的是震惊。一些体罚，不
仅仅属于一般性的体罚，而且带有羞辱性质。
就银川这起个案来看，如果经警方调查取证是
真，这名老师对孩子明显超出了一般性体罚范
畴，并带有羞辱和虐待性质。

体罚教育之所以屡禁不止，与一些老师简单
地将惩戒与体罚混为一谈不无关系。惩戒教育
是以“施罚使犯过者身心醒悟，但不以损害受罚者
身心健康”为原则的一种惩罚方式，目的是为了让
学生从错误的行为、观念、意识和心理当中醒悟过
来，惩戒教育在目的、方式、性质和行为后果都与
体罚有着本质区别。而体罚的目的是让学生惧
怕自己而唯令是从，达到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
乱动，最终达到控制孩子言行的目的。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天性不可能
如同老师想象中的那么乖，动辄体罚学生，不仅
有辱师德，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方法不利于学
生自身潜力的发掘和快乐成长。时代在进步，
观念在更新，我们需要在学生面前能够放得下
架子、多一份轻松快乐的老师，也需要老师们在

“言传”时，更注重“身教”。
何况，不管是《教育法》、《教师法》，还是教

育部2012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
要》，抑或2013年9月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中
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均明确禁止

“体罚学生”和“变相体罚学生”，对于体罚学生
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客观地讲，从过往多起校园恶性体罚事件
中看得出，对于向学生实施体罚的教师，校方或教
育管理部门只是对违规教师作出辞退或者停职
的惩处，警方很少对其涉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显然，这种惩罚，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警示效果。
因此，惩处体罚教师不能止于辞退或者停职，特别
是对于情节严重的，该取消教师从业资格的就取
消，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依法追究，让法律兜
底，让体罚教育不再频繁上演。 （禄永峰）


